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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 我是一名普通的执业律师,因在执

业过程中涉及转所换证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迄今仍然令我无

所适从.在我多年的执业经历中,我发现类似的问题不仅无一例

外地会发生在每一个律师的转所执业过程中,而且在一个律师

身上很有可能会发生两次或者更多.这种状况不仅给律师执业

的规范管理带来了尴尬,而且也严重妨碍了律师的执业权利.问

题的根源完全是由于在现行的律师管理办法存在疏漏和实施

过程中的“官本位”意识支撑的随意性的滥用职权行为所致.

作为执业律师,专职从事的是弘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全社会

提供法律服务的神圣职业,面对一些显而易见的管理弊端和问

题,如果连自己的执业权益都无法保护或者因某种顾虑采取得

过且过,明哲保身的方式,又何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何谈

追求社会公平和正义? 所以,本人现将该规程存在的一些问题

作一反映,希望上级管理机关能够对此问题的现实影响给予关

注并指导解决. 律师执业证是律师执业所持的法定证件,也是

国家对从事律师职业的人员的身份予以界定和认可并给社会

提供律师工作服务的唯一有效凭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

部令第４６号《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律师执业

证的具体管理工作包括颁发、年度注册、换证、转所审核等

均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进行,实际上是归省司法厅

律管处全权处理.同时,鉴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为了加强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执业必须以律师事务



所的名义进行.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律师执业实际是接受双重管

理,一方面是司法行政管理,一方面是所属的律师事务所的管

理,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也是律师执业证的明确记载内容之一.简

而言之,律师执业证的内容必须体现以上双重管理方为有效证

件,实施这一规定本身无可厚非，其管理和规范效益不再赘述.

但在实践中,由于上述两种管理的性质和方式截然不同,两者在

管理律师的问题上存在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从而给律师的正常

执业活动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方面,一名执业律师所持的律师

执业证是经省司法厅审核的,具有确定唯一的律师事务所.按规

定,如果执业律师需要转所执业,必须将所持律师执业证和转所

申请材料(包括转出律师事务所和拟转入律师事务所的意见

等)交省司法厅审核变更.而另一方面,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之间

仅仅是聘用关系,这种聘用关系又具有完全市场化的不稳定的

特点,和则聚,不和则散.其联系纽带仅仅是一纸劳动关系性质

的律师聘用合同.既然是合同,就必然具有劳动合同的共性,如

起止期限的约定,履行过程中双方可以依法终止或协议解除,甚

至单方解除合同.总而言之,上述共性是法治社会契约自由原则

的基本实践形式,也是合同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任何机关

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非法干涉和强迫该项权利和自由. 

如上所述,一名执业律师,如果没有因受到惩戒而被依法限制或

剥夺执业权利,其正常的连续的执业权利应受到充分保护.执业

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均享有相互自由订约和履约的权利,完全可

以依法解除或建立聘用关系,因此发生转所执业,省司法厅审核

机关应当及时审核变更,不得借故拖延办理,更不能拒绝办理,

否则无疑是滥用权力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妨害.目前,由于司法部

对律师转所执业并没有具体明文规定,实际上转所审核办法都



是由各省司法厅自己制定和实施,可想而知,司法厅的相关办法

实际上是管理者的一家之言,办法除了对司法部的既有原则和

规定进行重复和细化之外,并没有对自己应承担的行政职责进

行必要的规范,反而对包括律师转所等执业权利变相进行非法

限制,具体表现在:对执业律师转所审核手续办理的时间和次数

进行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限制,但对审核答复工作日没有规定,

审核结果的通知方式也没有规定.如此一来,其所造成的结果就

是律师不能自由转所执业,即首先不能自由选择律师事务所.律

师转所必须在司法厅规定的时间进行,否则审核结果将会遥遥

无期. (3)即使在规定的时间报送转所材料,也无法预先确定回

复的时间和期限。 (4)如果转所审核未通过,没有书面告知事

由.即律师没有知情权。 而且,这样的情形对一个律师的执业

活动甚至生存权益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1)律师不能自由选

择律师事务所,即没有契约自由的权利,但这一对律师执业自由

的限制性规定,恰恰对执业律师的直接聘用者律师事务所没有

丝毫的约束力,也不可能有约束力.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之间的聘

用管理关系,律师事务所完全可以随时依法解除而不受任何制

约,甚至不惜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司法厅以转所

不符合规定为由拖延或拒绝为律师办理转所审核手续,不仅毫

无管理效用,而且是强迫聘用的一厢所愿.再者,原律师事务所

与律师解除了聘用合同,双方不再有聘用归属关系,律师的执业

活动即不能以原律师事务所的名义从事,也无相应的合同公函

和介绍信,虽然其持有执业证,实际上已无法执业.所以,司法厅

律管处在实践规定中对律师转所执业的限制是严重妨害律师

执业的行政侵权行为. (2)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签定聘用合同,确

立聘用关系具有即时性,这种特点本身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规



则和规律,也是契约关系的本性.律师行业也是中国较早由官办

走向市场的行业,律师在西方被称为自由职业者,我记得陈兴良

教授也以同样的观点分析过律师行业的本质特征.但无论中西

方的律师制度和文化差异有多大,律师职业具有的自由空间是

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这一点已为全社会所公认.最基本的一个

体现应该是律师享有选择从业律师事务所和何时选择的自由

权利,如果在现行的省司法厅制定的律师管理办法规定之下,律

师和律师事务所之间连基本的选择和被选择、聘用和被聘用

的权利都没有,律师为了保证连续执业,就必须在律管处的规定

时间内解除和签订聘用合同,这难道不是违背常识的笑话?而这

一点却又恰恰发生在律师管理之中，则更具讽刺意味！ (3)律

师转所执业过程中,因原执业证上交省司法厅审核,而司法厅律

管处能否办理变更以及何时办理发放新证均不得而知,律师在

此期间持何种手续及如何执业也无明确规定,有些律师转所审

批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实践中,一般是由市(县)司法局收到转所

申请材料和律师执业证后为该律师开具一份类似收据的凭条,

且不论这种权益之计做法的规范性和律师执业身份如何界定

值得商榷,即便如此,在律师的执业过程中也难免尴尬,因为律

师执业面对的是全社会,这种不伦不类的“身份证”必然会给

律师的正常执业活动造成不便和苦衷,特别是在办理刑事案件

过程中,几乎无一例外不被接待.事实上严重放妨碍了律师的正

常执业权利. (4)在我国的现行律师制度下,除了少数特定的职

业可以成为兼职律师外,绝大多数执业律师都是专职律师,即以

律师工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收入和生活来源,如果其因律

管处审核转所期间过长或不予办理转所而出现执业中断,产生

的相应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不仅是变相剥夺律师的正常合法的



执业权利,而且实质上也会影响到律师的生存权益. (5)在册律

师都是通过年检方可以依法执业,而在年检时都要交纳一定的

费用,目前各地收费标准不等,多者达数千元.如果因中途转所

执业手续审核超出合理期限导致执业长期中断,而责任又在于

省司法厅律管处怠于履行职责或不作为,律师已交纳的相关费

用应该如何合理调整?律师有无权利要求按比例退还中断执业

期间的交费？ 上述问题在律师转所执业过程中确实存在,而且

因此会影响到每一个律师的执业权益.在我们大力倡导“依法

治国、以德治国”和学习落实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

”的重要思想的今天,在律师管理工作的实施中却仍然存在着

这种显而易见的问题,在律师的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省司法厅律

管处还在以计划经济的模式和家长制的指令包办作风来行使

管理,实质上已经是市场经济环境下妨害律师正当合法执业的

滥用职权行为.为此,希望上级管理部门能够对此给予必要的重

视，明文规范律师执业的行政管理问题，以维护包括本人在

内的每一个执业律师的合法执业权益。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